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 

《2017 年税务（修订）（第 4号）条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

会议上动议二读《2017 年税务（修订）（第 4号）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代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7 年税务（修订）（第 4号）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订《税务条例》，以落实财政司司长在二零

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财政预算案》内宣布的措施，把利得税豁免范围扩

大至以私人形式发售并在香港进行中央管理和控制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 

 

  去年六月，立法会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以订立开放式基金型公

司作为一个基金结构的法律框架。这是政府发展资产管理业的重要措施，

旨在令香港的基金注册平台更多元化，提升香港制造基金的能力，带动对

整个基金服务链的需求。然而，单靠为新的基金工具建立法律框架并不足

够。基金经理选择基金注册及管理的司法管辖区时，税务待遇是一个考虑

因素。 

 

  根据现行税制，不同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所享有的待遇并不相同。当

中，离岸和向公众发售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可享有利得税豁免，但以私人

形式发售的在岸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则须缴付利得税。鉴于税务待遇不一

致，以私人形式发售的基金大多会继续以离岸模式运作，而未必会选择根

据新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在香港注册。这与我们引入开放式基金型公

司结构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我们因此建议修订《税务条例》，为开放式

基金型公司缔造公平的税务环境。 

 

  我们建议以私人形式发售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须符合四项条件才可

享有利得税豁免，以确保可享税项豁免的基金具一定规模，以及基金不会

是由少数投资者或相关联人士控制，以免造成避税漏洞。四项条件为： 

 

（一）公司必须是居港者，并在香港进行中央管理和控制。换言之，公司

必须在岸； 

 



（二）公司必须为「非集中拥有」，以确保公司并非由一小撮投资者持有。

否则，在香港进行证券交易并须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者，可藉把业务重新包

装成开放式基金型公司从而避免缴税； 

 

（三）公司必须投资于证监会订明的可投资资产类别。投资范围基本上应

符合证监会第 9 类（提供资产管理）受规管活动（即主要为证券及期货），

以及若干订明的资产类别（即外汇交易合约、存款、外币、存款证及现金）。

我们同时会容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让这类基金可按最低额豁免规则（即

以不超过基金以市场价格计算的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为限），投资于其他

资产类别；以及 

 

（四）公司的交易必须透过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持牌或注册以进行第

9 类（资产管理）受规管活动的法团或认可金融机构，在香港进行或安排

进行，以确保公司会在香港进行大部分活动，并聘用本地投资经理，促进

香港经济发展。 

 

  为照顾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可能遇到的实际运作情况，就税务豁免而

言，此等公司可以由接受首名投资者当日起计，有 24 个月时间以符合拥

有权条件。另外，我们亦建议提供安全港安排，让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可在

某些正常缩减活动或暂时且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获准在未能符合「非集中

拥有」条件及最低额豁免规则要求的情况下继续营运。 

 

  这是香港首次向以私人形式发售的在岸基金提供税务豁免。我们充分

理解必须在巩固香港资产管理业的发展，以及防止避税的需要之间取得平

衡。就此，我们会订立防止避税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一）即使符合最低豁免规则，所有从不可投资资产类别的交易所得的利

润均必须课税。这是要防止有基金藉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结构，把应课税收

入（例如出售香港不动产所得的利润）转为免税收入； 

 

（二）如居港者持有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百分之三十或以上的实益权益，将

须缴付利得税。这是防止居港者利用开放式基金型公司作为掩饰，藉以获

得税项豁免；以及 

 

（三）投资经理因提供服务而收取的代价或报酬，不论代价或报酬是以什

么形式提供，均须缴付利得税。 

 

  代主席，拟议的税务豁免可以提升香港作为以私人形式发售的开放式



基金型公司注册地的竞争力，从而带动对本地资产管理、投资顾问和其他

相关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已就立法建议谘询业界，回应者普遍支持建议。

我期望议员能够支持《条例草案》，以便税务豁免可一并与开放式基金型

公司制度在二零一八年落实，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代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